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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五四运动爆发之前,在国内各派政治势力围绕着/ 铁路统一案0与/ 山东问题0的斗争中,

林长民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先是致力于铁路统一案之提出与实施, 继而力主把青岛问题与胶济铁路及其

延长线济顺、高徐两路联系起来, 之后又运动拒签和反对与日直接交涉。从整个过程来看, 林长民与五四

运动之发生、发展关系密切。从中也可以看出, 五四运动虽因外交问题而起,但其中杂有许多内政的因

素。五四运动既是社会变动和文化变化的结果,也是当时各派政治势力分化互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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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关于林长民¹ 与五四运动的关系,在当时就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当时政府方面、安福系均认

为,五四运动/全是外交协会林长民等煽动起来的。0[ 1]
日本方面也认为, 五四运动的出现, /有林长

民、熊希龄、汪大燮等政治家的唆使,乃至英美二国人的煽动0。[ 2]但是,学生方面却否认这一点。称

/学生运动是完全出于青年们的爱国至诚,既没有什么党派作用, 也没有什么政治背景。0 [ 3]而民党

方面则认为研究系还没有这种能力来运动学生, /大学生之知识学问,岂汪大燮、熊希龄、林长民所

能及,何至反无自动能力,无爱国的观念,必待彼等运动?0 [ 4]

一些五四运动的当事人及直接间接与之有关的人在事后的回忆中也有两种不同的说法。曹汝

霖、陆宗舆、章宗祥等均认为五四运动是由林长民等人煽动起来的。交通系的另一主要人物叶景莘

也认为林长民对五四运动的爆发负有直接的责任。不过当时学生运动的领袖在事后的回忆中都不

认同此说。罗章龙说五四运动的发起和指导者是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5]。罗家伦则说学生的行动几

乎是一种临时的动议,也没有什么金钱背景。[ 6]许德珩则称五四学生示威行动是由5国民6杂志社决

定的[ 7]。诸如此类的说法很多,但都否认受到了林长民和研究系的指使。

与时人的议论和事后的回忆相比, 学界对这个问题表现出了不应有的忽视。周策纵在他的著

作中几次提到了林长民, 但他并不认为林长民有意煽动了学生运动, 他认为学生运动的原动力来自

于/摆脱殖民控制的切实要求0 [ 8]。一些大陆的五四研究论著,虽也提到了林长民和研究系,但基本

上把他们当作五四运动的对立面来描述
[ 9]
。有意思的是, 越多的学者注意到了五四运动与梁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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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关系¹ ,但对林长民与五四运动之间的关系, 仍然缺乏专门的研究。本文拟对林长民在五四

时期的言论和行动作一分析, 以期对这一问题作出说明,并进而揭示出五四运动的起源。

一、林长民与/ 铁路统一案0

在五四运动爆发之前,国内的亲日派与亲英美派围绕着铁路统一问题展开了一场斗争,这一斗

争与五四运动的爆发息息相关。

1918年12月 18日,徐世昌为了筹备巴黎和会, 特在总统府下设立外交委员会,任命汪大燮为

委员长,林长民为事务主任。设立外交委员会的目的,是为了网罗朝野外交通才, 共同研究当时外

交问题,以辅助政府之外交决策。它是一个混合性的机构,有交通系和安福系的人,也有研究系或

接近研究系的人,但实际负责的就是汪、林二人。

外交委员会成立后, 即提出了对巴黎和会上的提案,共五大纲, ( 1)破除势力范围; ( 2)取消领事

裁判权; ( 3)关税自主; ( 4)撤退外国军队; ( 5)停付庚子赔款。该提案于 1919年 1月 6日通过后,因

其内容与徐世昌最初对和会的期望大体吻合,因而得到徐的赞同。次日又由林长民呈代总理钱能

训,然后电致巴黎各专使。外委会的这一提案,首列破除势力范围, 其时势力范围被认为是远东最

大的乱源。林长民说, /要把远东问题拔出祸根,非把我中国的地位安置稳固,非把各国在中国的所

谓势力范围者根本破除。0 [ 10]
林长民的看法与美国的观点一致却与日本的主张相反。美国一向奉

行/门户开放0政策, 所谓/门户开放0之语,其真意即为反对势力范围。美方认为, /中国在巴黎和会

所应争取的要点,就是要求各国对历次发表尊重中国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共同宣言赋予具体而明确

的内容,彻底废除地区优先权利制0。[ 11]日本方面虽然声称其议和方针, / 当提倡远东之平和主义与

门户之开放0。[ 12]日本所谓的/门户开放0, /其用意所在, 欲藉此以解决美国移民问题0 [ 13] , 即所谓

人种案。而其所谓远东之和平,实际上是要保持它在中国, 特别是在山东的特权。日本政府在给巴

黎和会特使的训令中,第一条, 就是要确保日本在战争期间, 在山东省以及赤道以北南洋原属德属

地所占领的领土利益[ 14]。一方要破除势力范围,一方要保持势力范围,于是围绕着破除势力范围

问题,美国与日本之间,国内的亲日派与亲英美派之间展开了斗争,其焦点就是铁路统一案。

由于列强各自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修筑铁路,造成了中国铁路不统一的现象,因此统一铁路被

认为是打破势力范围的关键。外委会所拟的铁路统一案原文如下: / 凡以外资外债建造, 已成或未

成或已订合同而尚未开工之各铁路概统一之,其资本及债务合为一总债,以各路为共同抵押品,由

中国政府延用外国专家辅助中国人员经理之,俟中国还清该总债之日为止,各路行政及运输事宜概

由交通部指挥之。0[ 15]按照外委会的解释,所谓/统一0是指/将该各路合为全国之铁路统系, 概由一

中央机关统辖指挥之,不使此路归此国统理, 彼路由彼国承办,各用其本国之制度材料,而俨然成一

瓜分豆剖之局也。0[ 16]
该案于 1919年 1月 8日由国务院电令巴黎专使相机提出。之后一个月之内,

国中尚无异议。不料 2月初,交通总长曹汝霖忽持异议, 称交通当局尚待研究, 国务院乃再电巴黎

各专使,嘱其缓提。之后,外交委员会委员陆宗舆也提出反对意见。曹、陆同系,即所谓新交通系。

新交通系提出反对后, 外委会的熊希龄、汪大燮与林长民诸人立即作出反应, 以图挽回。2月 17

日,熊希龄分别致电上海赵竹君和广州岑春煊,请他们一致抗议,力争铁路统一案在巴黎和会上提

出并获得通过。次日,熊希龄又与汪大燮、林长民联名致电在巴黎的梁启超,内称/统一铁路,业得

首座同意,前由院电专使,预备提议,近曹润田因某种关系反对, 故院电缓提,各方正在力争,请密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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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这方面有代表性的成果有:张朋园:5梁启超与五四运动6 ,汪荣祖编,5五四研究论文集6 ,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79年

版;崔志海:5梁启超与五四运动6 ,5近代史研究61997 年第 1期;张德旺:5重评五四运动中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6 , 赫

斌,欧阳哲生主编:5五四运动与二十世纪的中国 ) ) ) 北京大学纪念五四运动 8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6下,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出版社 2001年版。



各使,亟图进行,国脉所系,勿为动摇。0[ 17]
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自新交通系发表反对意见后,

旧交通系梁士诒也起而反对。新交通系之反对主要是为了维持日本在山东的利益,因为中国铁路

若真统一, 则曹、陆与日本签订的山东各路合同将归无效,从而也直接危及到他们自身的利益。旧

交通系的反对则侧重于主权与管理。2月 21 日, 梁士诒以铁路协会的名义致电巴黎各专使,认为

/铁路统一0的实质是/铁路共管0, 并认为这是英美方面的计划, 反映了英美的意图。嘱咐议和专使

/和议席上,如有提议,务乞痛驳拒绝,以保主权。0 [ 18]

铁路统一案的确与英、美两国有关。1919年 1月, 先是中英公司代表梅尔思( S1F1Mayers)发表

了统一铁路管理的条陈,英文密勒评论报也发表评议, 主张中国交通部设立一中央铁道公司, 中、

英、美、法、日五国各派一人组织委员会,总持其事,共同管理中国铁路[ 19]。交通部铁路会计顾问美

国人贝克( Earl Baker)又发表美、日、英、法、中共同管理中国铁路计划书。虽然英、美二国多次声

明,梅尔思和贝克的提案系私人意见,但实际上还是得到了英、美两国政府的支持。当新、旧交通系

出面反对该案时,英、美两国驻华公使分别召集赞成与反对双方进行调停,并力促该案之通过与实

行。美使芮恩施( P1S1Reinsch)在 1919年 2月 26日与梁士诒、汪大燮、曹汝霖、周子尘、熊希龄、陆

宗舆及林长民 7人谈话时强调, 铁路统一于中国有利,统一之后其管理运输之权仍属中国[ 20]。英

使朱尔典( J1N1Joran)也与赞成反对该案的双方进行了谈话。他强调,铁路不统一,则无法打破各国

在华之势力范围,势力范围不解决,则不特使中国政治上经济上不能统一巩固, 且能引起国际纠纷,

而铁路若能统一, /有三种利益,一为收回属于外人之路,二为收回中国在其领土内已失之行政主

权,三为中国于不久将来,可完全自办铁路。0 [ 21]

英、美方面鼓吹该案似乎处处是为中国着想, 实则是因为一战后日本势力在中国的膨胀日益危

及到了他们的利益。为了限制日本的对华活动,美国政府提议组建新银行团¹ , 统一对华借款,特

别是统一对华铁路借款, /其命意所在, 欲使中国不为日本一国所为独吞, 而恢复均势之局面

也。0[ 22]
此举得到英、法的赞成却遭到日本及国内亲日派的反对。在英、美的调停下, 林长民等人做

了一些让步,表示政治性质之路与商业性质之路可以分别办理, 即政治性质之路由中国借募总债赎

回,商业性质之路一律自行办理,其余国有已成各路完全照旧自办, 已订合同已开工未开工各路由

交通部另拟标准合同,一面组织银行团为偿还旧债废止旧合同之准备。但政府方面在给专使的训

令中仍表示/政治性质各路与租借地极有关系,必须审慎办理。能否提出大会, 提出程度如何,以及

提出有无弊害均应预筹之,希酌察情形,随时电院核办, 至组织银行团系我自定计划, 自可勿庸提

出。再现在中国少数英美人民颇提倡共同管理铁道之议,如果在欧发布, 务宜设法销弭。0 [ 23]当 2

月份陆徵祥收到梁士诒电后, 曾复电梁士诒, 告知铁路统一案尚未在巴黎和会上提出,并称/尊电所
云外国愿收中国各铁路为共同管理等因, 此间毫无所闻0, /此后如有所闻, 遵当痛驳0 [ 24]。不料,

1919年 5月,中英公司又在巴黎和会上就该案提出秘密说帖一件, 其内容大致谓将中国现在所欠

各路借款,改为一宗公共统一之借款,且使各路管理方法亦归一律,以冀消灭势力范围[ 25]。政府方

面在接到陆使的报告后复电嘱其坚持反对,并称/国中三五无责任之反对政府者不察内容, 且为利

用,意欲以交通实权听由各国平均支配,以冀打破外国势力范围。0 [ 26]至是,主张铁路统一案之熊希

龄、汪大燮及林长民诸人,不仅与交通系立于对立之地位,且与政府也立于对立之地位。

林长民是赞成且主张铁路统一的重要人物,他否认铁路统一案是联英、美之案, 更非藉英、美以

排日之案, 而纯粹是从国家利益来考虑。他自述赞成且主张该案之理由有三: / (一)鉴于境内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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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新银行团是相对于旧银行团而言。旧银行团始于宣统二年,由美、英、法、德四国组成。民国成立后,日、俄两国加入, 四

国银行团变为六国银行团。民国二年三月,美国宣告脱退,六国又变为五国。欧战爆发,德国被排除于银行团之外, 五国

银行团又变为四国银行团,俄国革命后事实上又变为三国银行团。欧战期间,英、法自顾不暇,所有借款全由日本垫付,

三国银行团实际变为日本一员,日本在华势力至是乃极度膨胀,有见于此,美国乃于 1918年 6月提出组建新银行团方案,

负责所有对华借款。参见5银行团之沿革之势力6 ( 1) 3) ,5晨报6 ,第 178) 180号, 1919年 6月 11 ) 13日。



之形势,应以统一办法收回他有各路,破除势力范围,消弭远东战祸; (二)鉴于铁路负债之重营业之

亏,应以统一路债办法,举新债偿旧债从根本上整理以免积耗驯至破产; (三)鉴于吾国资力之不足

铁路之不发达产业之阻滞, 应从统一路债入手, 输外资发展路线增益富源, 即铁路营业亦受其

利。0[ 27]
实际上, 外委会及林长民的本意, 却是要借此以解决山东问题。林长民说, 目下巴黎会议,

极难解决之山东铁路问题,更可于统一铁路案内无形解决了,济顺、高徐两路垫款,于总债内可以收

回,一转即为实际造路之用,岂不完全中日两国的交谊么? 这是铁路统一论的真义。[ 28]然而,希冀

通过铁路统一案而解决山东问题,特别是济顺、高徐二路问题,因亲日派的阻挠及政府的反对未能

实现, 但却把山东问题推向一个引人注目的位置, 林长民等不得不寻求其他解决山东问题的途径。

山东问题遂成为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一个焦点问题。

二、林长民与/ 山东问题0

北京政府开始时并不打算在巴黎和会上提山东问题。据曹汝霖说,陆徵祥等人启程赴欧前,徐

世昌总统曾召集会议,商议和会应付方针。参战督办段祺端认为,中国宣布参战过迟,有名无实,不

应多提要求,除收回德奥租界, 并取消其在中国之利益法权外,拟提议撤销庚子条约驻兵一条及修

订海关税则。至青岛问题,日本一再宣言交还中国,谅不至食言, 且看日本有无提议, 随机应付,众

无异议,就此决定[ 29]。北京政府不愿在和会上提出山东问题的主要原因是不想与日本发生冲突,

加上与日本间有 1918年 9月 24日换文¹ 存在, 此约已解决山东迫在眉睫的日军占领胶济铁路沿

线地区,不愿撤军及擅设民政署等问题。北京政府认为在和会上提山东问题不见得对中国有利。

顾维钧则力劝政府, 中国应在和会上理直气壮地提山东问题,不必顾虑被迫签订的中日条约。不过

北京政府于1919年 1月 8日给代表团的训令中,仍不包括山东问题。可见从一开始政府与专使之

间在/山东问题0上即存在分歧。

/山东问题0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 ( 1) /山东问题0除青岛归还问题外是否包括山东境内胶济
铁路及其延长线济顺、高徐二路? ( 2)山东之归还是由德国直接归还还是经日本间接归还? 关于

第一点, 政府方面认为,济顺、高徐两路与青岛问题无关。政府方面解释说, /济顺高徐借款与青

岛本不相涉,当日订约之意, 因日本占据胶济铁路后,日军布满沿线并在坊子等处设立民政署,虽

经我政府迭次抗议,迄未承认,不得已始以铁路借款为撤退日军废止民政署之条件, 其时军政两

费无可罗掘,又值欧战未终, 欧美各国无从商借, 始于七年九月商订济顺高徐铁路借款预备合同,

同时并订交换文件,如撤退胶济沿线日本军队, 由中国自由组织巡警队保护铁路, 又撤废民政署

等项,可知路线系临时假定, 其第二条并规定此项路线由政府与银行协议变更, 并非许其继续德

国权利,与二十一条绝无关系。其时曹汝霖任财政总长, 章宗祥任驻日公使, 与当事诸人悉力磋

商始克有此结果。从前指路垫款如钦渝同成等成例甚多,而此项借款十足交付并无回扣, 尤能破

除惯例,中外咸知此济顺、高徐借款问题与青岛无涉之实在情形也。0 [ 30]主持其事的曹汝霖、章宗

祥也极力辩解。章宗样说, 有关济顺、高徐两路的换文, 是/中国当局为补救临时及预防将来起
见0而采取的措施, /实为有利国家之事0, /换文各款,与交还青岛问题纯为两事, 更与二十一条毫

无关系,换文之非允许日本继承德人权利, 彰然可见。0 [ 31]但是在野的研究系要人林长民、梁启超

等人坚持山东问题必须包括济顺、高徐两路问题。研究系的机关报5晨报6在一篇社论中说, /所

谓山东问题, 非仅青岛已也, 青岛而外, 如胶济铁路及其延长线等(即济顺高徐两路)皆关山东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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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换文内容如下: (一)胶济铁路沿线之日本国军队,除济南留一部队外,全部均调集于青岛; (二)胶济铁路之警备,可由中

国政府组成巡警队任之; (三)上列巡警队之经费,由胶济路提供相当之金额充之; (四)上列巡警队本部及枢要驿并巡警

养成所内,应聘用日本人; (五)胶济铁路从业人员中应采用中国人; (六)胶济铁路所属确定以后, 归中日两国合办经营;

(七)现在施行之民政撤废之。参见王芸生编著, 5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6第七卷,第 166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1。



省之命脉, 不可有一容人鼾睡者也, 仅提青岛纵使可得, 倘胶济问题不有决解,则远东之乱源未弭

即鲁省之实质无存。0 [ 32]
1919年 2月23日,抵法后梁启超也致电林长民等,强调/胶济诸路关切肤

利害,不能与青岛分为两案。0 [ 33]
林长民、梁启超与政府方面及曹汝霖、章宗祥在这个问题上的分

歧, 其实质是, 谁应对山东问题负责?

另一方面, 就是归还山东的手续问题。是由德国直接归还呢,还是经日本间接归还? 日本方面

坚持要由它来交还青岛。陆徵祥赴欧前经过日本,会晤了日本外相内田康哉及牧野全权。内田称,

日本政府将来必照前定交还中国之精神进行,惟照法律手续,形式上须俟日本向德国取得后,再行

交还中国,并力言中日两国务宜步调一致,但陆专使对此/答甚含糊0。对日本方面表示愿将赔款退

还中国, /陆闻之亦不置词0章宗祥对此十分不满,并因此愤而提出辞呈。他认为陆使的态度,表明

他/受人唆动0[ 34]。徐世昌、段祺端均默认经日本归还的方式,交通系,安福系也同此主张 ¹ ,只有在

野的研究系主张由德国直接归还。议和专使是否受了研究系的/鼓动0,我们不得而知,但专使在和

会上所持的态度,则绝对反映了林长民、梁启超等人的主张。1919年 1月27日, 日本在巴黎和会上

要求德将胶济铁路及其他利益无条件让与之,交还中国一事绝不提及。次日,顾专使在会上发言表

示,山东因历史、人种、宗教、风俗、语言、国防等关系,与别种海屿不同,应令德国将所租青岛及胶济

铁路及附属权利,完全直接归还中国。梁启超对顾使的表态极为满意,他在给汪大燮、林长民的电

文中说, /抵英即闻和会已提青岛问题,顷抵法略悉此间经过情形, 大致与吾辈在京主张相同,颇为

欣慰。宣战后中德条约根本取消, 青岛归还已成中德直接问题, 日虽出兵, 地位与协约国等,断不能

于我领土主权有所侵犯, 更不能发生权利继承问题, 超在京时曾将此议向该国外交界要人剀切忠

告,不审彼朝野有无觉悟,吾辈着眼不在归还之名义,而在主权之实际0 [ 35]。

然而事态的发展却没有按林长民、梁启超等人的设想和专使的希望进行。当 1月 28日五国会

议山东问题时, 顾专使在会上提出,所有中、日在欧战期内所订条约, 换文合同等,因中国加入战团,

情形变更,该项条约等均认为临时性质,须交大会决定等语,美国总统威尔逊遂询问日本全权,所有

中、日间签订的密约,可否提交大会。牧野全权答称,须请示政府。英、美、法各全权又问中国是否

愿意交出,顾使即答以我国并无反对之意。日本对中方的态度极为不满,驻京日使小幡奉其政府训

令,到外交部抗议,政府遂电令议和专使,在将密约提交大会之前,先与日方代表接洽,于是 1915年

中日关于山东的秘密换文及 1918年关于胶济铁路之换文全部提交给大会。

然而,密约的宣布却使中国陷入了一种尴尬境地, 因为 1918年 9月中日换文,无异于中国承认

了二十一条。议和专使不得不向各国说明,二十一条系由日本胁迫而成, 而 1918年 9月之约则系

临时性质。与此同时,梁启超在欧洲也开展活动。他一面依据赴欧前与林长民等人商定的意见撰

文鼓吹 º ,一面遍访各国政要。但是, 由于英、法两国与日本有密约在先» , 难以援助中国。4月 16

日,五国会议再次讨论山东问题, 美国代表提出折衷办法, 即由德国声明抛弃权利, 交五国公同暂

收,日本专使仍未同意。4月 22日,五国会议继续讨论, 陆徵祥与顾维钧应邀出席。会上美国总统

表示,山东问题十分复杂,中国、日本既有1915年 5月条约换文于前,又有1918年 9月订条约于后,

而英、法等国亦与日本协定条件,有维持其继续德国在山东权利之义务。欧美并非不欲主持公道,

无奈为先时种种条件所束缚, 难以援助中国。英总理提议将胶州问题分两层办法,一按中日协定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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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º

» 1917年 2月,日本外相本野发别与驻日英、法大使达成协议, 英法两国表示将来在和会上愿意支持日本要求继承德国在

山东的权益的要求。见5丑态毕露之协约国秘密外交6 ,5晨报6 ,第 185号, 1919年 6月 18日

梁启超在 1919年 3月 6日给汪大燮、林长民的电文中说, / 超已在此间大报馆发表意见数次,且别撰小册名曰中国问题与

世界和平,所鼓吹略如在京原议,惟于山东问题更加发挥0。见5晨报6第 91号, 1919年 3月 13日。

梁士诒拟订的议和方案第二条即是/ 青岛交还问题0 ,但他所指的/ 交还0是本国向日本收回青岛, / 其理由是: ( 1)日本应

践交还之言。( 2)此次大战及各协商国扶弱制强,并无私利自存之心。( 3)美总统媾和条件第五款可为依据。见凤冈及门

弟子编,5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6 (下)第 3) 6页,自刊, 1946。



件;一使日本继承德国权利。由中国自己选择。顾使当即表示,二者均非所愿。二天后, 中方正式

提出说帖,分送美、英、法三国首脑,表示英国总理所提两层办法,于中国均有危险,同时提出办法四

条: (一)胶州由德国交还中国起见,先交五国暂收; (二)日本承认于对德和约签字日起, 一年以内,

实行上条之交还; (三)中国重视日本因胶州军事所有费用等,愿以款项若干作为报酬,其额由四国

公决; (四)胶州湾宣布开作商埠,如有必需之处,亦可划一区域作为专区,任订约国人民居住、通商。

4月 30日,三国会议最终决定调停办法如下: /德国前在胶州及山东省所有各项权利, 一概放弃,交

于日本,日本自愿担任将山东半岛连同完全主权, 交还中国。0 [ 36]随后该决定由美国代表团随员贝

克口头通知了中国代表团
[ 37]
。梁启超在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致电汪大燮和林长民,内称, /对德

国事, 闻将以青岛直接交还,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为所动, 吾若认此,不啻加绳自缚,请警告政府

及国民,严查各全权,万勿署名,以示决心。0[ 38]林长民在接到梁启超电后, 特于 5月 2日在5晨报6、

5国民公报6上发表题为5外交警报敬告国民6的署名文章,全文如下:

/昨得梁任公先生巴黎来电,略谓青岛问题因日使力争, 结果英、法颇为所动, 闻将直

接交于日本云云。

呜呼, 此非我举国之人所奔走呼号, 求恢复国权,主张应请德国直接交还我国,日本无

承继德国掠夺所得之权利者耶? 我政府我专使非代表我举国人民之意见,以定议于内折

冲于外者耶? 今果至此,则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此恶耗前两日, 仆即闻之,今

得任公电, 乃征实矣。闻前次四国会议时,本已决定德人在远东所得权利,交由五国商量

处置,惟须得关系国之同意,我国所要求者,再由五国交还我国而已,不知因何一变其形势

也。更闻日本力争之理由无他,但执千九百十五年之二十一款及千九百十八年之胶济换

文,及诸铁路草约为口实。呜呼。二十一款出于胁逼, 胶济换文以该路所属确定为前提,

不得迳为应属日本之据。济顺、高徐草约为预备合同, 尚未正式订定, 此皆我国民所不能

承认者也。国亡无日,愿合我四万万众誓死图之。0 [ 39]

有人称林氏此文为五四运动之导火索[ 40]。日本方面也认定林氏此文应对五四运动之爆发负责,

为此5月21日,驻京日使小幡酉吉特用正式公文照会我外交部,内称, /外交委员干事长林长民君, 五

月二日5晨报6, 5国民公报6等,特揭署名之警告,文内有-今果至此,则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

愿合我四万万众誓死图之. 等语,似有故意煽动之嫌,此事与五月四日北京大学学生酿成纵火伤人暴

动之事,皆本公使之深以为遗憾者。0[ 41]政府得日使照会后曾由总统派人转告林长民,请其对外言论稍

加谨慎。警备司令段芝贵亦托人转达林氏,谓彼与林氏个人并无意见,惟彼有维持地方治安之责, 万

一外间风潮涉及林氏,彼实无法办理,故劝林君凡事不可出头。又5晨报6也因此事受到检查和监视,

自1919年 5月 24日后所有新闻稿件均须经京师警备厅审核后方准登载。林长民因此愤而辞职,他在

辞呈中写道: /长民愤于外交之失败, 发其爱国之愚,前者曾经发布论文,有山东亡矣, 国不国矣,愿合

四万万众誓死图之等语,激励国民奋于图存,天经地义不自知其非也。但无加危害于日本人之据。彼

日本人绝无可以抗议之理由。且有国者不讳亡,长民措语未为过甚,胶州租借于德国者廿年, 当时实

为暴力所屈,今日乃高唱人道之世,尚有袭德国之政略,继承其所得者,我犹甘之,是我承认其举动为

正义为人道也。非亡而何? 藉日交还,然择肥而噬,得步进步,满州前事, 二十一款前事, 能无寒心。

势力侵凌,利权日失,空拥领土,所存几何? 山东亡矣,国不国矣,长民尚欲日讨国民而告之也。0[ 42]之

后,林长民又有5告日本人书6发表,奉劝日本不要继续其侵华的错误政策。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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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他在5告日本人书6中写道: / 吾今敢正告日本人曰:吾国人之对君等,实有不可讳言之痛矣,除极少数之外,不论阶级高

下,知识深浅,思想新旧,观察纵有不同,饮恨几乎一致,经一度事变,便增一分怨毒, 毋谓吾人爱国无持久性也。假令事

变之生,继续不已,君等怙过,迄无悛心。相激相荡,终有不堪设想者。若在强权之世,君等固有一日之忧。虽然,今何时

矣! 无论潮流变迁,未容君等悉奏长技,即令人人袖手恣君所为,吾辈拥有世界五分之一以上之民族, 文化智能又有牢不

可拔之根基,一战而霸,遂足为君等贺耶? 吾民遂永戴君等而易其宾主之位耶? 此种根本见解,吾固深信君等必有彻底

觉悟者。05林长民告日人书6 ,5申报61919年 6月 3日。



没有证据表明, 五月四日学生示威事件的发生,是直接受了林长民5月 2日之文的刺激,但是,

把山东问题与济顺、高徐两路联系起来,进而国内舆论把外交失败都归咎于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

诸人,则是受了林长民、梁启超等人的宣传鼓动。他们一个在国内,一个在国外,但宣传的口吻是早

已商定好了。¹ 从这个意义上说,林长民应对五四运动的爆发负责。

三、林长民与/ 拒签德约0

自巴黎和会关于山东问题的警报传出之后,签字问题成为斗争的焦点。

5月 3日,国民外交协会º 召开全体职员大会, 筹议应付时局办法。林长民、熊希龄、王宠惠、

庄蕴宽等 30余人出席了会议。会后发表的致各省通电称, /巴黎和会关于山东问题消息极紧。查

日本所藉口之民国四年五月二十一款之约系以武力胁迫,又民国七年九月关系胶济铁路之换文,顺

济高徐铁路之草约并非正式订定, 我国民决不以为有效,本会定于本月七日即二十一款签字之国耻

纪念日在北京中央公园开国民大会,正式宣言,并要求政府训令专使坚持, 如不能争回国权,宁退出

和会,不得签字,望各地方各团体同日开会以示举国一致。0[ 43]

第二天,五四运动就爆发了,学生烧毁了曹汝霖的住宅并痛打了章宗祥, 结果有 32人被捕。»

林长民立即开始了营救学生的行动,他与汪大燮等人各以个人私意进言于总统, 请将学生释放。5

月5日,林长民又与汪大燮、王宠惠联名呈请警察厅,请予将学生保释。6日早, 林长民复入总统府

谒总统并要求三事: ( 1)请政府对于山东问题表示一决心,以维持民望; ( 2)请将被捕各学生保释以

免再激生风潮; ( 3) 7号必开国民大会请饬军警勿用强力解散或加无理干涉。对于第一点总统答允

照办,并称二日以前曾有一训电致各专使,饬其坚持致底,主张暂由五强共同管理,其处置应得中国

同意,但能让步至此,否则不能再让步。总统并称电稿在外交部,林君尽可亲往外交部取阅,并可宣

示国民。关于第二点,总统称学生已交京师地方检察厅办理,能否交保请与检厅接洽¼。对于第三

点总统则主张仍不许开会,态度极为坚决。林长民回到外交协会,将上述情形报告会众, 讨论结果,

即由熊希龄、范源廉、王宠惠、林长民诸人再往谒钱能训总理,告以事实上 7号不能不开会。6日晚

熊、范、王、林四人具一缄致钱总理,略谓政府禁止开会一切理由曾经报告会众, 奈何开会地点日期

早已决定布告, 万难取消。约法规定人民有集会之自由权利,政府不能剥夺,况国民大会之目的在

一致对外,民气方盛,正可用为外交后援,不能遇事压抑,激成反动。若政府必欲禁止或干涉,亦听

政府所为而已。

5月7日下午一时,各界群众争赴中央公园开会,但该园早已闭门且四周有警察严守,不得入内。

是日到会之人,由中央公园而石虎胡同,由石虎胡同而商务总会,由商务总会而先农坛, 又由先农坛复

回石虎胡同,会议乃得以召开。最终全体议决四项: ( 1)宣布取消民国四年五月七日二十一条; ( 2)胶

州青岛应由德国直接交还我国; ( 3)胶济及顺济高徐铁路换文认为无效; ( 4)巴黎和会如不容我主张我

专使不得签约。并决定下星期日仍开大会,一致对外。万一政府再行禁阻即改在山东、南京等地, 联

合各省开国民大会,务达对外目的。会后国民外交协会致电巴黎各专使及各省团体,呼吁一致对外。

在签字问题上, 除了国民外交协会坚决主张拒签之外, 在政府方面和议和专使内部都存在有不

同意见。政府方面, 由钱总理一派所组织的己未俱乐部力主签约。5月 24日,政府发出通电,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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¼ 被捕学生于 7月全部释放,此前汪、王、林联名保释,当局不许。之后,北京十三校校长及山东省国会议员联名呈保, 亦不

许。继而熊希龄、王家襄、范源廉、张一 、高而谦等人及天津十校长亦联名呈保,学生乃得释放。

在被捕的 32人中,其中有一人为市民,其余均为学生。

国民外交协会成立于 1919年 2月 16日,其宗旨是:对外发表公正民意,为外交上之援助。张謇、熊希龄、林长民、王宠惠、

严修、范源濂、庄蕴宽七人为理事,梁启超为驻欧代表。

1919年 4月梁启超在给林长民的一份电文中说: / 著论演说, 历访要人,所言悉如尊旨。0 5晨报6第 129号, 1919年 4月 23

日。



表示/第一步自应力主保留,以俟后图,如保留实难办到,只能签字。0并说, /此时国家为重, 地方秩

序自应切实维护,京师地面现已严饬主管认真办理,倘各省区有不肖之徒藉端煽惑, 务希悉力制止,

用遏乱萌。0 [ 44]政府的这种态度引起民众普遍不满。安福派乘机发动倒阁, 钱能训既处于群疑之

中,安福部又从而掣其肘,只好提出辞呈,由龚心湛代理, 政界引起轩然大波,总统徐世昌陷入一种

进退两难的境地,在签约的问题上只好采取一种暖昧的态度。据顾维钧称, /直到 6月 28日下午,

中国代表已经拒绝出席和会全体会议之时,代表团从未收到北京关于拒签的任何指示。0[ 45]

代表团方面,开始时大家一致认为德约中除保留山东三款 ¹外,应该签字,但万一保留一层办不

到是否签字,则有不同意见。顾维钧、王玉廷、伍朝枢主张不签,胡维德主张签约,陆徵祥则犹疑不定。

直到6月28日签字之日,代表团仍在作最后的努力,分函声明/彼等之签字于条约并不妨碍将来于适

当之时机,提请重议山东问题。0[ 46]但和会最高会议拒绝接受并将原函退回,中国代表团遂决定不签

字,当日,陆徵祥、王正廷、顾维钧、魏宸组四全权电告政府交涉经过及不签字之缘由,电文称:

/和约签字。我国对于山东问题,自五月二十六日正式通知大会, 依据五月六日祥在会中所宣

言维持保留去后,迭向各方竭力进行,迭经电呈在案。此事我国节节退让。最初主张注入约内,不

允;改附约后,又不允;改在约外,又不允;改为仅用声明, 不用保留字样, 又不允;不得已, 改为临时

分函声明不能因签字而有妨将来之提请重议云云。岂知直[至]今午时完全被拒。此事于我国领土

完全及前途安固,关系至巨,祥等所以始终不敢放松者,固欲使此问题留一线生机,亦免使所提他项

希望条件生不祥影响。不料大会专横至此,竟不稍顾我国家纤微体面, 曷胜愤慨! 弱国交涉,始争

终让,几成惯例。此次若再隐忍签字,我国前途将更无外交之可言。内省既觉不安,即征诸外人论

调,亦群谓中国决无可以轻于签字之理。详审商榷,不得已,当时不往签字。0 [ 47]

中国拒签德约后,日本一面暗中运动英、法出面调停,使我补签德约,一面声明愿与中国政府直

接交涉,将胶澳租借地主权归还中国。1919年 8月, 日本外务省参事官芳泽谦吉为直接交涉来华

活动,先后拜会了章宗祥、曹汝霖, 也拜访了林长民
[ 48]
。林长民的态度可从国民外交协会发布的通

电中看出, 其致各省通电云: /我国在欧洲和会业已拒签德约,对外则有专使之宣言,对内则有政府

之布告,口血未干,信誓旦旦。直接交涉为是耶,则不应拒签于前。拒签德约为是耶,则不应直接交

涉于后,盖直接交涉即系承认德约,承认德约即系承认日本继承德人在山东之权利。0 [ 49]其致顾维

钧专使电云: /鲁案不能与日直接交涉,应提出国际联盟解决,全国民意同此主张, 从前中德条约规

定德不得以山东权利另贷与其他强国, 巴黎和会德遂许日本继承山东权利,显背条约。请公先以德

之违约提出国际联盟,请求消取对德问题,既解决后请解决对日事,至本会前建议七款, , ,亦请相

机陆续提出以求解决。0[ 50]
此后,林长民主要致力于通过国际联盟来解决山东问题。1921年 2月,

林长民以中华促进国际联盟总会驻欧支部董事会会长的身份联合旅欧学生上书国际联盟各专使,

阐明了在国际联盟大会上提出山东问题的理由,并说:

/吾人今日之山东政策,乃吾人对于吾祖宗吾子孙尽保疆土之无上义务。吾人一息尚存,即当

竭力尽气以恢复之, 死而后已,成效固不足计。各国之对我如何, 不足顾也。友邦之有无及其援助

之多寡,不足论也。吾人苟有一毫依赖心,自暴自弃心,怯懦心, 气馁心, 即将无以对吾艰难创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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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和约内关于山东之条款有三,原文如下:第一百五十六条,德国允将西历一千八百九十八年三月六日( 清光绪二十四年二

月二十四日)中、德条约所规定胶澳租界暨铁路、矿山及水底电线等项,与其他中、德迭次所订关于山东之各案先后所规

定德国享受之种种权利及所有权或特权,完全与让日本,尤以一八九八年中、德胶澳条约所规定者为最重。至德国对于

胶济铁路及其支路所有一切权利,连同附属各该路之种种财产, 如车站、机厂、工场及车辆并矿山、矿场与兴办各矿之一

切材料及附属于各该财产之权利及特权,现已为日本所取得者, 仍归日本继续享有。至德国之国有胶沪、胶烟等水底电

线及所有附属于各该电线之权利及特权暨财产,亦一律归日本所得,无庸付费,并无附带条件。第一百五十七款,所有胶

澳租界内德国之国有动产暨不动产以及关于该租界德国或因自行兴办各业与因直接或间接曾支出经费所应得之权利,

现已为日本取得者,仍归日本继续享有,无庸付费亦并无附带条件。第一百五十八款,自本约将来施行之日起,限三个月

期内,德国须将关于胶澳之民事、军事、财政、司法及其他行政之档案、簿册、契据暨各种详图及公文, 均移交日本。5秘笈
录存6 ,第 204页



祖宗,及吾人继来之孙子,而亦必永无成功之希望矣。0 [ 51]

林长民等人之此次上书, 距五四运动的爆发已近 2年,此时,学生运动已趋平静,社会也恢复了

常态,政局也稳定了下来,但林长民却仍关注着山东问题的解决与未来,仍在为山东问题奔走呼号,

且态度始终一致。

结   论

我们从五四运动爆发前后林长民为山东问题所做的各种努力中看到了一种激烈的态度,这似

乎与林长民研究系的身份不符。研究系自创党以来, 其所取政策, 即系与现有势力相结合, 意欲乘

机而指导之,改造之,使成为国中之中坚力量,以求安定一时之社会秩序,并徐图发展。但在五四运

动期间,林长民的态度始终是激烈的,甚至是与政府对立的。对此,林长民解释说, /鄙人前此对于

政治问题, 当新旧势力嬗擅之际不宜操之过急,故所主张宁偏于缓进方面,其间常有不可告人之隐

痛,然皆隐忍持重,无非委曲以求全,顾其结果与期望相反。今者既无全可求,则为私人计无委曲之

必要,为团体计更无委曲之必要,惟有披沥所信,勇往迈进而已。鄙人蓄此信念已有两年余,适去年

本会[指国民外交协会 ) ) ) 引者]成立,乃得实行所信, 与诸君呼号奔走稍尽绵力, 长民政治生涯从

此亦焕然一新。0 [ 52]

透过林长民与五四运动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出,虽然五四运动因外交问题引起,但其中却夹杂

了许多内政的因素, 研究系、安福系、交通系, 己未俱乐部,国民党及国民党中的小孙派均卷入其中,

学生运动最终成为政争的工具。汪大燮在事后感慨地说, 陆宗舆之被谤, / 统言之, 政治作用而

已。0[ 53]
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五四运动既是社会变化和文化变化的结果, 也是当时各派政治势

力之斗争的结果。换言之,撇开当时国内各派政治力量的分化互动, 而单纯从社会经济背景或文化

思想变化的角度,就无法真正了解五四运动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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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 Chang-min and the May 4thMovement

Ouyang Jun-xi

( Department of History , Qinghua University , Beijing 100084)

Abstract: Before the outbreak of the May 4
th
Movement, various political forces in China contended with each

other on the / Railway Unification Plan0and the / Shandong Issue0. At first, the Chinese govermment delegation

did not intend to bring up the / Shandong Issue0at the Paris Peace Conference, but only expected the solution

of this issue by means of the Railway Unification Plan. It was only after the Railway Unification Plan failed to

pass that the Shandong Issue became the focus. During this course, Lin Chang-min played a key role. First, he

exerted himself to the proposi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Railway Unification Plan. Then he firmly main-

tained that the Qingdao Issue should be linked with Jiaoji Railway and two extension lines of Jishun and Gaoxu

railways, before he launched the campaign against signing the peace agreement and direct negotiat ion with

Japan. All this shows that Lin Chang-min is closely related with the outbreak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ay 4th

Movement. Lin. s relationship with the May 4th Movement shows that theMay 4thMovement, though resulting from

diplomatic issues, involved many domestic factors. The May 4thMovement is not only the outcome of social and

cultural changes, but also the result of the division and interaction of different polit ical forces in China.

Key Words: Lin Chang-min, May 4th Movement, Railway Unification Plan, Shandong Iss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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